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雄簡字第1317號

原      告  邱宥榛  

訴訟代理人  黃馨瑩律師

被      告  林靜宜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洪千惠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19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伊與訴外人甲○○於民國93年3月16日結婚，目

前仍在婚姻關係存續中，被告明知甲○○為有配偶之人，仍

與甲○○交往，詎甲○○自112年10月起至112年11月間，於

附表所示時間、地點與被告有附表所示男女交往行為（下稱

系爭事件），其所為已逾越正常男女交往份際，並使伊與甲

○○間之婚姻產生裂痕，被告所為已侵害伊基於配偶關係之

身分法益，造成伊精神上痛苦至鉅，致受非財產上損害（精

神慰撫金）新臺幣（下同）250,000元，爰依民法第184條第

1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及第195條第1、3項，提起本件訴訟

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250,000元，及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原

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伊與甲○○是在臉書社團認識的自行車車友，當時伊即知悉

甲○○為有配偶之人，兩人僅是一般朋友，所為亦未逾越一

般男女社交行為範疇。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

均駁回。㈡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㈢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

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原告與甲○○於93年3月16日結婚，目前仍於婚姻關係存續

中，被告於認識甲○○時即知悉其為有配偶之人。

　㈡原證6錄影畫面截圖為真正，編號1畫面中之男女分別為甲○

○及被告；編號2至5畫面中騎乘機車之人為甲○○，後座搭

載被告。

　㈢原證1之錄音譯文、原證2之錄音、錄影檔之形式上真正。

　㈣112年10月20日甲○○與被告至「劉老總涮牛肉麵」用餐，

當天甲○○有騎乘機車搭載被告。

　㈤112年10月27日甲○○騎乘機車搭載被告。

　㈥兩造對於彼此之學、經歷、工作、收入等均不爭執。

四、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與甲○○為配偶關係，於93年3月16日結婚，迄今仍在

婚姻關係存續中，被告於認識甲○○時即知悉其為有配偶之

人；原告所提出之錄音檔案及錄音譯文為原告與甲○○之對

話、原告所提出之錄影檔案、錄影檔案翻拍照片中之人確為

被告及甲○○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並有戶籍謄本、錄音

檔案、錄音譯文、錄影檔、錄影檔翻拍照片可憑（見本院卷

第19至23、127至143、205頁），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

　㈡原告固提出原告與甲○○對話錄音及錄音譯文，主張附表編

號1之侵權行為事實，被告則抗辯依原告提出之錄音、錄音

譯文內容無法推知被告為對話中所提及之甲○○女友。本院

觀諸該對話，其中雖有甲○○向原告承認要跟女朋友去外面

過夜，已經有跟女朋友發生性關係等內容，然無從推知該女

朋友所指之人即為被告，原告亦未提出其他確切事證證明該

對話所提及之女朋友即為被告，自無法逕認被告與甲○○有

原告上開所指侵害配偶權且情節重大之情事。

　㈢原告提出如附表證據欄所示錄影檔以及翻拍照片，主張附表

編號2侵權行為事實，為被告所否認，並抗辯其與甲○○固

共乘機車，然並無環抱甲○○而是抓著甲○○衣服，且因當

時道路上往來車輛眾多吵雜，兩人言語交談間甲○○未能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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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才有影像中後仰之動作，又因恰逢紅燈甲○○右手未放在

機車握把而是自然垂下活動手指，並非刻意將手放在伊腿

部。經查，依原告所提檔案名稱：112年10月20日共同外出

用餐錄影檔，被告與甲○○在112年10月20日兩人至「劉老

總涮牛肉麵」用餐走出餐廳之畫面並無何肢體接觸，有本院

勘驗筆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45頁）；又觀之原告所提

出檔案名稱：112年10月20日出遊摸腿之錄影檔，甲○○騎

乘機車搭載被告停等紅綠燈期間，甲○○有以右手撫摸被告

之小腿1下，其後甲○○以右手拉開自己右側外套口袋，被

告將手機放入甲○○口袋中，拉起甲○○右側口袋拉鍊，被

告右手臂暫放置於自己右大腿1秒左右，隨後甲○○將身體

向後靠，頭部在被告左肩處，被告將右手臂舉起往前伸到甲

○○腰際右側，甲○○身體回正，期間被告姿勢均未變動，

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47至249頁），則依

上開甲○○及被告之行舉，可見甲○○有以手摸被告小腿

之、身體向後靠之動作，被告之動作則係將自己手機放入甲

○○右側口袋及將右手臂舉起往前伸到甲○○腰際右側，衡

諸常情並綜觀兩人舉止，在吵雜之馬路上交談確實會有前座

之人向後靠以便聽清、表述之舉止，而被告將手機放入甲○

○口袋、將右手臂舉起往前伸到甲○○腰際右側之動作，並

未逾越一般友人乘坐機車之份際，甲○○雖以手觸摸被告小

腿，但時間短暫約1秒，被告亦未因此有何親密回應之舉

止，尚難據此認定被告與甲○○有逾社會一般通念所能容忍

範圍之行為。

　㈣原告復提出如附表證據欄所示錄影檔以及翻拍照片，主張附

表編號3之侵權行為事實，仍為被告所否認，且抗辯其與甲

○○固共乘機車，但無其他親密舉動，會把手放在甲○○肩

上是為了下車等語。依據檔案名稱：112年10月27日接送1內

容顯示，甲○○騎乘機車搭載被告，被告雙手向前垂放，有

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51至253頁），兩人並

無其他親密舉止；而檔案名稱：112年10月27日接送2之內容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顯示，甲○○騎乘機車搭載被告，期間被告雙手向前垂放，

到達定點時被告左手搭在甲○○肩上，準備下機車，隨後被

告即走入大樓，亦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5

4至255頁），被告雖有將手搭在甲○○肩上之動作，然依其

動作觀察，被告之動作確實係為下車之連續動作，被告上揭

抗辯，即非無據，無從憑此認定被告與甲○○有逾社會一般

通念所能容忍範圍之行為。

　㈤另原告主張附表編號4之侵權行為事實，雖提出如附表證據

欄所示錄影檔以及翻拍照片，惟原告未特定具體時間，且依

檔案名稱：112年10月間騎車接送3之內容，畫面中被告頭戴

白色有花樣半罩式安全帽，穿著淺灰色連帽上衣，右肩背著

白色肩背包，穿著短牛仔褲，穿中長白襪（襪上有一黑色符

號）、穿著白色運動鞋。與檔案名稱：112年10月27日接送

1、檔案名稱：112年10月27日接送2之穿著相同，有本院勘

驗筆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56至257頁），無法排除此部

份侵權行為事實與附表編號3之侵權行為事實是否為同一日

發生，況且，畫面中甲○○騎乘機車搭載被告，被告雙手向

前垂放，被告未與甲○○有何親密肢體接觸，原告亦未提出

其他證據證明被告二人有何肢體親密接觸之舉，則其此部分

主張被告與甲○○有超越男女正常交往關係，已逾社會一般

通念所能容忍範圍之行為部分，自難憑採。

　㈥至於原告主張附表編號5之侵權行為事實，雖提出如附表證

據欄所示錄影檔以及翻拍照片，惟檔案名稱：112年11月7日

共同至映辰物理治療所之內容顯示，畫面中之男子騎上機車

退出騎樓，旁邊穿著短褲女子亦騎上機車，準備退出騎樓，

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58至259頁），並無

甲○○騎車搭載被告之畫面，原告亦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被

告二人有何肢體親密接觸之舉，則其此部分主張被告與甲○

○有超越男女正常交往關係，已逾社會一般通念所能容忍範

圍之行為部分，自難以遽採。

　㈦從而，原告未能舉證證明被告於附表編號1至5所示各該時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四頁



間、地點有逾越一般人通常社交份際，達足以危害其與甲

○○圓滿婚姻生活之男女交往行為，依前引規定及說明，應

駁回原告之請求。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及第195條第1、3項規

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25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附，應併

予駁回。

六、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

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

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周子宸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書　記　官　羅崔萍

附表

編

號

發生時間 原告主張侵權行為態

樣

證據

1 112年3月2

5日前某不

詳時

被告於不詳地點與甲

○ ○ 有 性 行 為 之 事

實。

原告與甲○○對話錄音、

譯文（見本院卷第19至23

頁）。

2 112年10月

20日

甲○○與被告親暱外

出至「劉老總涮牛肉

麵」用餐。用餐完畢

後甲○○騎乘機車搭

載被告離開，在路上

①錄影檔之翻拍照片（見

本院卷129至133頁）。

②錄影檔（檔案名稱：112

年10月20日共同外出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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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等紅綠燈期間甲○

○將右手放到被告右

腿上游移，並向後躺

到被告身上，停等紅

綠燈結束後，被告即

雙手環抱甲○○。

餐、檔案名稱：112年10

月20日出遊摸腿）。

　　

3 112年10月

27日

甲○○騎乘機車接送

被 告 下 班 返 回 其 住

所，從高雄市小港區

至高雄市三民區，約

12公里路程，甲○○

非常熟悉上開路段，

期間被告均將雙手倚

靠 於 甲 ○ ○ 身 體 兩

側。

①錄影檔之翻拍照片（見

本院卷135至137頁）。

②錄影檔（檔案名稱：112

年10月27日接送1、檔案

名稱：112年10月27日接

送2）。

4 112年10月

間某日

甲○○騎車機車接送

被 告 ， 被 告 所 著 鞋

款，與甲○○同款。

①錄影檔之翻拍照片（見

本院卷139、143頁）。

②錄影檔（檔案名稱：112

年10月間騎車接送3）。

③甲○○所著鞋子照片。

5 112年11月

7日

甲○○騎乘機車搭載

被告一同至映辰物理

治療所治療。

①錄影檔之翻拍照片（見

本院卷141頁）。

②錄影檔（檔案名稱：112

年11月7日共同至映辰物

理治療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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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雄簡字第1317號
原      告  邱宥榛  
訴訟代理人  黃馨瑩律師
被      告  林靜宜  


訴訟代理人  洪千惠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伊與訴外人甲○○於民國93年3月16日結婚，目前仍在婚姻關係存續中，被告明知甲○○為有配偶之人，仍與甲○○交往，詎甲○○自112年10月起至112年11月間，於附表所示時間、地點與被告有附表所示男女交往行為（下稱系爭事件），其所為已逾越正常男女交往份際，並使伊與甲○○間之婚姻產生裂痕，被告所為已侵害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造成伊精神上痛苦至鉅，致受非財產上損害（精神慰撫金）新臺幣（下同）250,000元，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及第195條第1、3項，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25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伊與甲○○是在臉書社團認識的自行車車友，當時伊即知悉甲○○為有配偶之人，兩人僅是一般朋友，所為亦未逾越一般男女社交行為範疇。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㈢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原告與甲○○於93年3月16日結婚，目前仍於婚姻關係存續中，被告於認識甲○○時即知悉其為有配偶之人。
　㈡原證6錄影畫面截圖為真正，編號1畫面中之男女分別為甲○○及被告；編號2至5畫面中騎乘機車之人為甲○○，後座搭載被告。
　㈢原證1之錄音譯文、原證2之錄音、錄影檔之形式上真正。
　㈣112年10月20日甲○○與被告至「劉老總涮牛肉麵」用餐，當天甲○○有騎乘機車搭載被告。
　㈤112年10月27日甲○○騎乘機車搭載被告。
　㈥兩造對於彼此之學、經歷、工作、收入等均不爭執。
四、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與甲○○為配偶關係，於93年3月16日結婚，迄今仍在婚姻關係存續中，被告於認識甲○○時即知悉其為有配偶之人；原告所提出之錄音檔案及錄音譯文為原告與甲○○之對話、原告所提出之錄影檔案、錄影檔案翻拍照片中之人確為被告及甲○○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並有戶籍謄本、錄音檔案、錄音譯文、錄影檔、錄影檔翻拍照片可憑（見本院卷第19至23、127至143、205頁），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
　㈡原告固提出原告與甲○○對話錄音及錄音譯文，主張附表編號1之侵權行為事實，被告則抗辯依原告提出之錄音、錄音譯文內容無法推知被告為對話中所提及之甲○○女友。本院觀諸該對話，其中雖有甲○○向原告承認要跟女朋友去外面過夜，已經有跟女朋友發生性關係等內容，然無從推知該女朋友所指之人即為被告，原告亦未提出其他確切事證證明該對話所提及之女朋友即為被告，自無法逕認被告與甲○○有原告上開所指侵害配偶權且情節重大之情事。
　㈢原告提出如附表證據欄所示錄影檔以及翻拍照片，主張附表編號2侵權行為事實，為被告所否認，並抗辯其與甲○○固共乘機車，然並無環抱甲○○而是抓著甲○○衣服，且因當時道路上往來車輛眾多吵雜，兩人言語交談間甲○○未能聽清才有影像中後仰之動作，又因恰逢紅燈甲○○右手未放在機車握把而是自然垂下活動手指，並非刻意將手放在伊腿部。經查，依原告所提檔案名稱：112年10月20日共同外出用餐錄影檔，被告與甲○○在112年10月20日兩人至「劉老總涮牛肉麵」用餐走出餐廳之畫面並無何肢體接觸，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45頁）；又觀之原告所提出檔案名稱：112年10月20日出遊摸腿之錄影檔，甲○○騎乘機車搭載被告停等紅綠燈期間，甲○○有以右手撫摸被告之小腿1下，其後甲○○以右手拉開自己右側外套口袋，被告將手機放入甲○○口袋中，拉起甲○○右側口袋拉鍊，被告右手臂暫放置於自己右大腿1秒左右，隨後甲○○將身體向後靠，頭部在被告左肩處，被告將右手臂舉起往前伸到甲○○腰際右側，甲○○身體回正，期間被告姿勢均未變動，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47至249頁），則依上開甲○○及被告之行舉，可見甲○○有以手摸被告小腿之、身體向後靠之動作，被告之動作則係將自己手機放入甲○○右側口袋及將右手臂舉起往前伸到甲○○腰際右側，衡諸常情並綜觀兩人舉止，在吵雜之馬路上交談確實會有前座之人向後靠以便聽清、表述之舉止，而被告將手機放入甲○○口袋、將右手臂舉起往前伸到甲○○腰際右側之動作，並未逾越一般友人乘坐機車之份際，甲○○雖以手觸摸被告小腿，但時間短暫約1秒，被告亦未因此有何親密回應之舉止，尚難據此認定被告與甲○○有逾社會一般通念所能容忍範圍之行為。
　㈣原告復提出如附表證據欄所示錄影檔以及翻拍照片，主張附表編號3之侵權行為事實，仍為被告所否認，且抗辯其與甲○○固共乘機車，但無其他親密舉動，會把手放在甲○○肩上是為了下車等語。依據檔案名稱：112年10月27日接送1內容顯示，甲○○騎乘機車搭載被告，被告雙手向前垂放，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51至253頁），兩人並無其他親密舉止；而檔案名稱：112年10月27日接送2之內容顯示，甲○○騎乘機車搭載被告，期間被告雙手向前垂放，到達定點時被告左手搭在甲○○肩上，準備下機車，隨後被告即走入大樓，亦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54至255頁），被告雖有將手搭在甲○○肩上之動作，然依其動作觀察，被告之動作確實係為下車之連續動作，被告上揭抗辯，即非無據，無從憑此認定被告與甲○○有逾社會一般通念所能容忍範圍之行為。
　㈤另原告主張附表編號4之侵權行為事實，雖提出如附表證據欄所示錄影檔以及翻拍照片，惟原告未特定具體時間，且依檔案名稱：112年10月間騎車接送3之內容，畫面中被告頭戴白色有花樣半罩式安全帽，穿著淺灰色連帽上衣，右肩背著白色肩背包，穿著短牛仔褲，穿中長白襪（襪上有一黑色符號）、穿著白色運動鞋。與檔案名稱：112年10月27日接送1、檔案名稱：112年10月27日接送2之穿著相同，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56至257頁），無法排除此部份侵權行為事實與附表編號3之侵權行為事實是否為同一日發生，況且，畫面中甲○○騎乘機車搭載被告，被告雙手向前垂放，被告未與甲○○有何親密肢體接觸，原告亦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被告二人有何肢體親密接觸之舉，則其此部分主張被告與甲○○有超越男女正常交往關係，已逾社會一般通念所能容忍範圍之行為部分，自難憑採。
　㈥至於原告主張附表編號5之侵權行為事實，雖提出如附表證據欄所示錄影檔以及翻拍照片，惟檔案名稱：112年11月7日共同至映辰物理治療所之內容顯示，畫面中之男子騎上機車退出騎樓，旁邊穿著短褲女子亦騎上機車，準備退出騎樓，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58至259頁），並無甲○○騎車搭載被告之畫面，原告亦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被告二人有何肢體親密接觸之舉，則其此部分主張被告與甲○○有超越男女正常交往關係，已逾社會一般通念所能容忍範圍之行為部分，自難以遽採。
　㈦從而，原告未能舉證證明被告於附表編號1至5所示各該時間、地點有逾越一般人通常社交份際，達足以危害其與甲○○圓滿婚姻生活之男女交往行為，依前引規定及說明，應駁回原告之請求。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及第195條第1、3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25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六、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周子宸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書　記　官　羅崔萍
附表
		編號

		發生時間



		原告主張侵權行為態樣

		證據



		1

		112年3月25日前某不詳時

		被告於不詳地點與甲○○有性行為之事實。

		原告與甲○○對話錄音、譯文（見本院卷第19至23頁）。



		2

		112年10月20日

		甲○○與被告親暱外出至「劉老總涮牛肉麵」用餐。用餐完畢後甲○○騎乘機車搭載被告離開，在路上停等紅綠燈期間甲○○將右手放到被告右腿上游移，並向後躺到被告身上，停等紅綠燈結束後，被告即雙手環抱甲○○。

		①錄影檔之翻拍照片（見本院卷129至133頁）。
②錄影檔（檔案名稱：112年10月20日共同外出用餐、檔案名稱：112年10月20日出遊摸腿）。
　　



		


		


		


		




		


		


		


		




		


		


		


		




		


		


		


		




		


		


		


		




		


		


		


		




		


		


		


		




		


		


		


		




		


		


		


		




		


		


		


		




		


		


		


		




		


		


		


		




		


		


		


		




		


		


		


		




		


		


		


		




		


		


		


		




		


		


		


		




		


		


		


		




		


		


		


		




		


		


		


		




		


		


		


		




		


		


		


		




		


		


		


		




		3

		112年10月27日

		甲○○騎乘機車接送被告下班返回其住所，從高雄市小港區至高雄市三民區，約12公里路程，甲○○非常熟悉上開路段，期間被告均將雙手倚靠於甲○○身體兩側。

		①錄影檔之翻拍照片（見本院卷135至137頁）。
②錄影檔（檔案名稱：112年10月27日接送1、檔案名稱：112年10月27日接送2）。



		4

		112年10月間某日

		甲○○騎車機車接送被告，被告所著鞋款，與甲○○同款。

		①錄影檔之翻拍照片（見本院卷139、143頁）。
②錄影檔（檔案名稱：112年10月間騎車接送3）。
③甲○○所著鞋子照片。



		5

		112年11月7日

		甲○○騎乘機車搭載被告一同至映辰物理治療所治療。

		①錄影檔之翻拍照片（見本院卷141頁）。
②錄影檔（檔案名稱：112年11月7日共同至映辰物理治療所）。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雄簡字第1317號
原      告  邱宥榛  
訴訟代理人  黃馨瑩律師
被      告  林靜宜  

訴訟代理人  洪千惠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19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伊與訴外人甲○○於民國93年3月16日結婚，目前
    仍在婚姻關係存續中，被告明知甲○○為有配偶之人，仍與甲
    ○○交往，詎甲○○自112年10月起至112年11月間，於附表所示
    時間、地點與被告有附表所示男女交往行為（下稱系爭事件
    ），其所為已逾越正常男女交往份際，並使伊與甲○○間之婚
    姻產生裂痕，被告所為已侵害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
    造成伊精神上痛苦至鉅，致受非財產上損害（精神慰撫金）
    新臺幣（下同）250,000元，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
    條第1項前段及第195條第1、3項，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
    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25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
    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伊與甲○○是在臉書社團認識的自行車車友，當時伊即知悉甲
    ○○為有配偶之人，兩人僅是一般朋友，所為亦未逾越一般男
    女社交行為範疇。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
    回。㈡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㈢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
    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原告與甲○○於93年3月16日結婚，目前仍於婚姻關係存續中，
    被告於認識甲○○時即知悉其為有配偶之人。
　㈡原證6錄影畫面截圖為真正，編號1畫面中之男女分別為甲○○
    及被告；編號2至5畫面中騎乘機車之人為甲○○，後座搭載被
    告。
　㈢原證1之錄音譯文、原證2之錄音、錄影檔之形式上真正。
　㈣112年10月20日甲○○與被告至「劉老總涮牛肉麵」用餐，當天
    甲○○有騎乘機車搭載被告。
　㈤112年10月27日甲○○騎乘機車搭載被告。
　㈥兩造對於彼此之學、經歷、工作、收入等均不爭執。
四、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與甲○○為配偶關係，於93年3月16日結婚，迄今仍在婚姻
    關係存續中，被告於認識甲○○時即知悉其為有配偶之人；原
    告所提出之錄音檔案及錄音譯文為原告與甲○○之對話、原告
    所提出之錄影檔案、錄影檔案翻拍照片中之人確為被告及甲
    ○○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並有戶籍謄本、錄音檔案、錄音
    譯文、錄影檔、錄影檔翻拍照片可憑（見本院卷第19至23、
    127至143、205頁），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
　㈡原告固提出原告與甲○○對話錄音及錄音譯文，主張附表編號1
    之侵權行為事實，被告則抗辯依原告提出之錄音、錄音譯文
    內容無法推知被告為對話中所提及之甲○○女友。本院觀諸該
    對話，其中雖有甲○○向原告承認要跟女朋友去外面過夜，已
    經有跟女朋友發生性關係等內容，然無從推知該女朋友所指
    之人即為被告，原告亦未提出其他確切事證證明該對話所提
    及之女朋友即為被告，自無法逕認被告與甲○○有原告上開所
    指侵害配偶權且情節重大之情事。
　㈢原告提出如附表證據欄所示錄影檔以及翻拍照片，主張附表
    編號2侵權行為事實，為被告所否認，並抗辯其與甲○○固共
    乘機車，然並無環抱甲○○而是抓著甲○○衣服，且因當時道路
    上往來車輛眾多吵雜，兩人言語交談間甲○○未能聽清才有影
    像中後仰之動作，又因恰逢紅燈甲○○右手未放在機車握把而
    是自然垂下活動手指，並非刻意將手放在伊腿部。經查，依
    原告所提檔案名稱：112年10月20日共同外出用餐錄影檔，
    被告與甲○○在112年10月20日兩人至「劉老總涮牛肉麵」用
    餐走出餐廳之畫面並無何肢體接觸，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
    稽（見本院卷第245頁）；又觀之原告所提出檔案名稱：112
    年10月20日出遊摸腿之錄影檔，甲○○騎乘機車搭載被告停等
    紅綠燈期間，甲○○有以右手撫摸被告之小腿1下，其後甲○○
    以右手拉開自己右側外套口袋，被告將手機放入甲○○口袋中
    ，拉起甲○○右側口袋拉鍊，被告右手臂暫放置於自己右大腿
    1秒左右，隨後甲○○將身體向後靠，頭部在被告左肩處，被
    告將右手臂舉起往前伸到甲○○腰際右側，甲○○身體回正，期
    間被告姿勢均未變動，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
    第247至249頁），則依上開甲○○及被告之行舉，可見甲○○有
    以手摸被告小腿之、身體向後靠之動作，被告之動作則係將
    自己手機放入甲○○右側口袋及將右手臂舉起往前伸到甲○○腰
    際右側，衡諸常情並綜觀兩人舉止，在吵雜之馬路上交談確
    實會有前座之人向後靠以便聽清、表述之舉止，而被告將手
    機放入甲○○口袋、將右手臂舉起往前伸到甲○○腰際右側之動
    作，並未逾越一般友人乘坐機車之份際，甲○○雖以手觸摸被
    告小腿，但時間短暫約1秒，被告亦未因此有何親密回應之
    舉止，尚難據此認定被告與甲○○有逾社會一般通念所能容忍
    範圍之行為。
　㈣原告復提出如附表證據欄所示錄影檔以及翻拍照片，主張附
    表編號3之侵權行為事實，仍為被告所否認，且抗辯其與甲○
    ○固共乘機車，但無其他親密舉動，會把手放在甲○○肩上是
    為了下車等語。依據檔案名稱：112年10月27日接送1內容顯
    示，甲○○騎乘機車搭載被告，被告雙手向前垂放，有本院勘
    驗筆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51至253頁），兩人並無其他
    親密舉止；而檔案名稱：112年10月27日接送2之內容顯示，
    甲○○騎乘機車搭載被告，期間被告雙手向前垂放，到達定點
    時被告左手搭在甲○○肩上，準備下機車，隨後被告即走入大
    樓，亦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54至255頁）
    ，被告雖有將手搭在甲○○肩上之動作，然依其動作觀察，被
    告之動作確實係為下車之連續動作，被告上揭抗辯，即非無
    據，無從憑此認定被告與甲○○有逾社會一般通念所能容忍範
    圍之行為。
　㈤另原告主張附表編號4之侵權行為事實，雖提出如附表證據欄
    所示錄影檔以及翻拍照片，惟原告未特定具體時間，且依檔
    案名稱：112年10月間騎車接送3之內容，畫面中被告頭戴白
    色有花樣半罩式安全帽，穿著淺灰色連帽上衣，右肩背著白
    色肩背包，穿著短牛仔褲，穿中長白襪（襪上有一黑色符號
    ）、穿著白色運動鞋。與檔案名稱：112年10月27日接送1、
    檔案名稱：112年10月27日接送2之穿著相同，有本院勘驗筆
    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56至257頁），無法排除此部份侵
    權行為事實與附表編號3之侵權行為事實是否為同一日發生
    ，況且，畫面中甲○○騎乘機車搭載被告，被告雙手向前垂放
    ，被告未與甲○○有何親密肢體接觸，原告亦未提出其他證據
    證明被告二人有何肢體親密接觸之舉，則其此部分主張被告
    與甲○○有超越男女正常交往關係，已逾社會一般通念所能容
    忍範圍之行為部分，自難憑採。
　㈥至於原告主張附表編號5之侵權行為事實，雖提出如附表證據
    欄所示錄影檔以及翻拍照片，惟檔案名稱：112年11月7日共
    同至映辰物理治療所之內容顯示，畫面中之男子騎上機車退
    出騎樓，旁邊穿著短褲女子亦騎上機車，準備退出騎樓，有
    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58至259頁），並無甲
    ○○騎車搭載被告之畫面，原告亦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被告二
    人有何肢體親密接觸之舉，則其此部分主張被告與甲○○有超
    越男女正常交往關係，已逾社會一般通念所能容忍範圍之行
    為部分，自難以遽採。
　㈦從而，原告未能舉證證明被告於附表編號1至5所示各該時間
    、地點有逾越一般人通常社交份際，達足以危害其與甲○○圓
    滿婚姻生活之男女交往行為，依前引規定及說明，應駁回原
    告之請求。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及第195條第1、3項規
    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25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附，應併
    予駁回。
六、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
    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周子宸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書　記　官　羅崔萍
附表
編號 發生時間  原告主張侵權行為態樣 證據 1 112年3月25日前某不詳時 被告於不詳地點與甲○○有性行為之事實。 原告與甲○○對話錄音、譯文（見本院卷第19至23頁）。 2 112年10月20日 甲○○與被告親暱外出至「劉老總涮牛肉麵」用餐。用餐完畢後甲○○騎乘機車搭載被告離開，在路上停等紅綠燈期間甲○○將右手放到被告右腿上游移，並向後躺到被告身上，停等紅綠燈結束後，被告即雙手環抱甲○○。 ①錄影檔之翻拍照片（見本院卷129至133頁）。 ②錄影檔（檔案名稱：112年10月20日共同外出用餐、檔案名稱：112年10月20日出遊摸腿）。 　　                                                                                             3 112年10月27日 甲○○騎乘機車接送被告下班返回其住所，從高雄市小港區至高雄市三民區，約12公里路程，甲○○非常熟悉上開路段，期間被告均將雙手倚靠於甲○○身體兩側。 ①錄影檔之翻拍照片（見本院卷135至137頁）。 ②錄影檔（檔案名稱：112年10月27日接送1、檔案名稱：112年10月27日接送2）。 4 112年10月間某日 甲○○騎車機車接送被告，被告所著鞋款，與甲○○同款。 ①錄影檔之翻拍照片（見本院卷139、143頁）。 ②錄影檔（檔案名稱：112年10月間騎車接送3）。 ③甲○○所著鞋子照片。 5 112年11月7日 甲○○騎乘機車搭載被告一同至映辰物理治療所治療。 ①錄影檔之翻拍照片（見本院卷141頁）。 ②錄影檔（檔案名稱：112年11月7日共同至映辰物理治療所）。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雄簡字第1317號
原      告  邱宥榛  
訴訟代理人  黃馨瑩律師
被      告  林靜宜  


訴訟代理人  洪千惠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伊與訴外人甲○○於民國93年3月16日結婚，目前仍在婚姻關係存續中，被告明知甲○○為有配偶之人，仍與甲○○交往，詎甲○○自112年10月起至112年11月間，於附表所示時間、地點與被告有附表所示男女交往行為（下稱系爭事件），其所為已逾越正常男女交往份際，並使伊與甲○○間之婚姻產生裂痕，被告所為已侵害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造成伊精神上痛苦至鉅，致受非財產上損害（精神慰撫金）新臺幣（下同）250,000元，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及第195條第1、3項，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25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伊與甲○○是在臉書社團認識的自行車車友，當時伊即知悉甲○○為有配偶之人，兩人僅是一般朋友，所為亦未逾越一般男女社交行為範疇。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㈢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原告與甲○○於93年3月16日結婚，目前仍於婚姻關係存續中，被告於認識甲○○時即知悉其為有配偶之人。
　㈡原證6錄影畫面截圖為真正，編號1畫面中之男女分別為甲○○及被告；編號2至5畫面中騎乘機車之人為甲○○，後座搭載被告。
　㈢原證1之錄音譯文、原證2之錄音、錄影檔之形式上真正。
　㈣112年10月20日甲○○與被告至「劉老總涮牛肉麵」用餐，當天甲○○有騎乘機車搭載被告。
　㈤112年10月27日甲○○騎乘機車搭載被告。
　㈥兩造對於彼此之學、經歷、工作、收入等均不爭執。
四、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與甲○○為配偶關係，於93年3月16日結婚，迄今仍在婚姻關係存續中，被告於認識甲○○時即知悉其為有配偶之人；原告所提出之錄音檔案及錄音譯文為原告與甲○○之對話、原告所提出之錄影檔案、錄影檔案翻拍照片中之人確為被告及甲○○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並有戶籍謄本、錄音檔案、錄音譯文、錄影檔、錄影檔翻拍照片可憑（見本院卷第19至23、127至143、205頁），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
　㈡原告固提出原告與甲○○對話錄音及錄音譯文，主張附表編號1之侵權行為事實，被告則抗辯依原告提出之錄音、錄音譯文內容無法推知被告為對話中所提及之甲○○女友。本院觀諸該對話，其中雖有甲○○向原告承認要跟女朋友去外面過夜，已經有跟女朋友發生性關係等內容，然無從推知該女朋友所指之人即為被告，原告亦未提出其他確切事證證明該對話所提及之女朋友即為被告，自無法逕認被告與甲○○有原告上開所指侵害配偶權且情節重大之情事。
　㈢原告提出如附表證據欄所示錄影檔以及翻拍照片，主張附表編號2侵權行為事實，為被告所否認，並抗辯其與甲○○固共乘機車，然並無環抱甲○○而是抓著甲○○衣服，且因當時道路上往來車輛眾多吵雜，兩人言語交談間甲○○未能聽清才有影像中後仰之動作，又因恰逢紅燈甲○○右手未放在機車握把而是自然垂下活動手指，並非刻意將手放在伊腿部。經查，依原告所提檔案名稱：112年10月20日共同外出用餐錄影檔，被告與甲○○在112年10月20日兩人至「劉老總涮牛肉麵」用餐走出餐廳之畫面並無何肢體接觸，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45頁）；又觀之原告所提出檔案名稱：112年10月20日出遊摸腿之錄影檔，甲○○騎乘機車搭載被告停等紅綠燈期間，甲○○有以右手撫摸被告之小腿1下，其後甲○○以右手拉開自己右側外套口袋，被告將手機放入甲○○口袋中，拉起甲○○右側口袋拉鍊，被告右手臂暫放置於自己右大腿1秒左右，隨後甲○○將身體向後靠，頭部在被告左肩處，被告將右手臂舉起往前伸到甲○○腰際右側，甲○○身體回正，期間被告姿勢均未變動，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47至249頁），則依上開甲○○及被告之行舉，可見甲○○有以手摸被告小腿之、身體向後靠之動作，被告之動作則係將自己手機放入甲○○右側口袋及將右手臂舉起往前伸到甲○○腰際右側，衡諸常情並綜觀兩人舉止，在吵雜之馬路上交談確實會有前座之人向後靠以便聽清、表述之舉止，而被告將手機放入甲○○口袋、將右手臂舉起往前伸到甲○○腰際右側之動作，並未逾越一般友人乘坐機車之份際，甲○○雖以手觸摸被告小腿，但時間短暫約1秒，被告亦未因此有何親密回應之舉止，尚難據此認定被告與甲○○有逾社會一般通念所能容忍範圍之行為。
　㈣原告復提出如附表證據欄所示錄影檔以及翻拍照片，主張附表編號3之侵權行為事實，仍為被告所否認，且抗辯其與甲○○固共乘機車，但無其他親密舉動，會把手放在甲○○肩上是為了下車等語。依據檔案名稱：112年10月27日接送1內容顯示，甲○○騎乘機車搭載被告，被告雙手向前垂放，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51至253頁），兩人並無其他親密舉止；而檔案名稱：112年10月27日接送2之內容顯示，甲○○騎乘機車搭載被告，期間被告雙手向前垂放，到達定點時被告左手搭在甲○○肩上，準備下機車，隨後被告即走入大樓，亦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54至255頁），被告雖有將手搭在甲○○肩上之動作，然依其動作觀察，被告之動作確實係為下車之連續動作，被告上揭抗辯，即非無據，無從憑此認定被告與甲○○有逾社會一般通念所能容忍範圍之行為。
　㈤另原告主張附表編號4之侵權行為事實，雖提出如附表證據欄所示錄影檔以及翻拍照片，惟原告未特定具體時間，且依檔案名稱：112年10月間騎車接送3之內容，畫面中被告頭戴白色有花樣半罩式安全帽，穿著淺灰色連帽上衣，右肩背著白色肩背包，穿著短牛仔褲，穿中長白襪（襪上有一黑色符號）、穿著白色運動鞋。與檔案名稱：112年10月27日接送1、檔案名稱：112年10月27日接送2之穿著相同，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56至257頁），無法排除此部份侵權行為事實與附表編號3之侵權行為事實是否為同一日發生，況且，畫面中甲○○騎乘機車搭載被告，被告雙手向前垂放，被告未與甲○○有何親密肢體接觸，原告亦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被告二人有何肢體親密接觸之舉，則其此部分主張被告與甲○○有超越男女正常交往關係，已逾社會一般通念所能容忍範圍之行為部分，自難憑採。
　㈥至於原告主張附表編號5之侵權行為事實，雖提出如附表證據欄所示錄影檔以及翻拍照片，惟檔案名稱：112年11月7日共同至映辰物理治療所之內容顯示，畫面中之男子騎上機車退出騎樓，旁邊穿著短褲女子亦騎上機車，準備退出騎樓，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58至259頁），並無甲○○騎車搭載被告之畫面，原告亦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被告二人有何肢體親密接觸之舉，則其此部分主張被告與甲○○有超越男女正常交往關係，已逾社會一般通念所能容忍範圍之行為部分，自難以遽採。
　㈦從而，原告未能舉證證明被告於附表編號1至5所示各該時間、地點有逾越一般人通常社交份際，達足以危害其與甲○○圓滿婚姻生活之男女交往行為，依前引規定及說明，應駁回原告之請求。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及第195條第1、3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25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六、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周子宸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書　記　官　羅崔萍
附表
		編號

		發生時間



		原告主張侵權行為態樣

		證據



		1

		112年3月25日前某不詳時

		被告於不詳地點與甲○○有性行為之事實。

		原告與甲○○對話錄音、譯文（見本院卷第19至23頁）。



		2

		112年10月20日

		甲○○與被告親暱外出至「劉老總涮牛肉麵」用餐。用餐完畢後甲○○騎乘機車搭載被告離開，在路上停等紅綠燈期間甲○○將右手放到被告右腿上游移，並向後躺到被告身上，停等紅綠燈結束後，被告即雙手環抱甲○○。

		①錄影檔之翻拍照片（見本院卷129至133頁）。
②錄影檔（檔案名稱：112年10月20日共同外出用餐、檔案名稱：112年10月20日出遊摸腿）。
　　



		


		


		


		




		


		


		


		




		


		


		


		




		


		


		


		




		


		


		


		




		


		


		


		




		


		


		


		




		


		


		


		




		


		


		


		




		


		


		


		




		


		


		


		




		


		


		


		




		


		


		


		




		


		


		


		




		


		


		


		




		


		


		


		




		


		


		


		




		


		


		


		




		


		


		


		




		


		


		


		




		


		


		


		




		


		


		


		




		


		


		


		




		3

		112年10月27日

		甲○○騎乘機車接送被告下班返回其住所，從高雄市小港區至高雄市三民區，約12公里路程，甲○○非常熟悉上開路段，期間被告均將雙手倚靠於甲○○身體兩側。

		①錄影檔之翻拍照片（見本院卷135至137頁）。
②錄影檔（檔案名稱：112年10月27日接送1、檔案名稱：112年10月27日接送2）。



		4

		112年10月間某日

		甲○○騎車機車接送被告，被告所著鞋款，與甲○○同款。

		①錄影檔之翻拍照片（見本院卷139、143頁）。
②錄影檔（檔案名稱：112年10月間騎車接送3）。
③甲○○所著鞋子照片。



		5

		112年11月7日

		甲○○騎乘機車搭載被告一同至映辰物理治療所治療。

		①錄影檔之翻拍照片（見本院卷141頁）。
②錄影檔（檔案名稱：112年11月7日共同至映辰物理治療所）。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雄簡字第1317號
原      告  邱宥榛  
訴訟代理人  黃馨瑩律師
被      告  林靜宜  

訴訟代理人  洪千惠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伊與訴外人甲○○於民國93年3月16日結婚，目前仍在婚姻關係存續中，被告明知甲○○為有配偶之人，仍與甲○○交往，詎甲○○自112年10月起至112年11月間，於附表所示時間、地點與被告有附表所示男女交往行為（下稱系爭事件），其所為已逾越正常男女交往份際，並使伊與甲○○間之婚姻產生裂痕，被告所為已侵害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造成伊精神上痛苦至鉅，致受非財產上損害（精神慰撫金）新臺幣（下同）250,000元，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及第195條第1、3項，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25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伊與甲○○是在臉書社團認識的自行車車友，當時伊即知悉甲○○為有配偶之人，兩人僅是一般朋友，所為亦未逾越一般男女社交行為範疇。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㈢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原告與甲○○於93年3月16日結婚，目前仍於婚姻關係存續中，被告於認識甲○○時即知悉其為有配偶之人。
　㈡原證6錄影畫面截圖為真正，編號1畫面中之男女分別為甲○○及被告；編號2至5畫面中騎乘機車之人為甲○○，後座搭載被告。
　㈢原證1之錄音譯文、原證2之錄音、錄影檔之形式上真正。
　㈣112年10月20日甲○○與被告至「劉老總涮牛肉麵」用餐，當天甲○○有騎乘機車搭載被告。
　㈤112年10月27日甲○○騎乘機車搭載被告。
　㈥兩造對於彼此之學、經歷、工作、收入等均不爭執。
四、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與甲○○為配偶關係，於93年3月16日結婚，迄今仍在婚姻關係存續中，被告於認識甲○○時即知悉其為有配偶之人；原告所提出之錄音檔案及錄音譯文為原告與甲○○之對話、原告所提出之錄影檔案、錄影檔案翻拍照片中之人確為被告及甲○○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並有戶籍謄本、錄音檔案、錄音譯文、錄影檔、錄影檔翻拍照片可憑（見本院卷第19至23、127至143、205頁），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
　㈡原告固提出原告與甲○○對話錄音及錄音譯文，主張附表編號1之侵權行為事實，被告則抗辯依原告提出之錄音、錄音譯文內容無法推知被告為對話中所提及之甲○○女友。本院觀諸該對話，其中雖有甲○○向原告承認要跟女朋友去外面過夜，已經有跟女朋友發生性關係等內容，然無從推知該女朋友所指之人即為被告，原告亦未提出其他確切事證證明該對話所提及之女朋友即為被告，自無法逕認被告與甲○○有原告上開所指侵害配偶權且情節重大之情事。
　㈢原告提出如附表證據欄所示錄影檔以及翻拍照片，主張附表編號2侵權行為事實，為被告所否認，並抗辯其與甲○○固共乘機車，然並無環抱甲○○而是抓著甲○○衣服，且因當時道路上往來車輛眾多吵雜，兩人言語交談間甲○○未能聽清才有影像中後仰之動作，又因恰逢紅燈甲○○右手未放在機車握把而是自然垂下活動手指，並非刻意將手放在伊腿部。經查，依原告所提檔案名稱：112年10月20日共同外出用餐錄影檔，被告與甲○○在112年10月20日兩人至「劉老總涮牛肉麵」用餐走出餐廳之畫面並無何肢體接觸，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45頁）；又觀之原告所提出檔案名稱：112年10月20日出遊摸腿之錄影檔，甲○○騎乘機車搭載被告停等紅綠燈期間，甲○○有以右手撫摸被告之小腿1下，其後甲○○以右手拉開自己右側外套口袋，被告將手機放入甲○○口袋中，拉起甲○○右側口袋拉鍊，被告右手臂暫放置於自己右大腿1秒左右，隨後甲○○將身體向後靠，頭部在被告左肩處，被告將右手臂舉起往前伸到甲○○腰際右側，甲○○身體回正，期間被告姿勢均未變動，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47至249頁），則依上開甲○○及被告之行舉，可見甲○○有以手摸被告小腿之、身體向後靠之動作，被告之動作則係將自己手機放入甲○○右側口袋及將右手臂舉起往前伸到甲○○腰際右側，衡諸常情並綜觀兩人舉止，在吵雜之馬路上交談確實會有前座之人向後靠以便聽清、表述之舉止，而被告將手機放入甲○○口袋、將右手臂舉起往前伸到甲○○腰際右側之動作，並未逾越一般友人乘坐機車之份際，甲○○雖以手觸摸被告小腿，但時間短暫約1秒，被告亦未因此有何親密回應之舉止，尚難據此認定被告與甲○○有逾社會一般通念所能容忍範圍之行為。
　㈣原告復提出如附表證據欄所示錄影檔以及翻拍照片，主張附表編號3之侵權行為事實，仍為被告所否認，且抗辯其與甲○○固共乘機車，但無其他親密舉動，會把手放在甲○○肩上是為了下車等語。依據檔案名稱：112年10月27日接送1內容顯示，甲○○騎乘機車搭載被告，被告雙手向前垂放，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51至253頁），兩人並無其他親密舉止；而檔案名稱：112年10月27日接送2之內容顯示，甲○○騎乘機車搭載被告，期間被告雙手向前垂放，到達定點時被告左手搭在甲○○肩上，準備下機車，隨後被告即走入大樓，亦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54至255頁），被告雖有將手搭在甲○○肩上之動作，然依其動作觀察，被告之動作確實係為下車之連續動作，被告上揭抗辯，即非無據，無從憑此認定被告與甲○○有逾社會一般通念所能容忍範圍之行為。
　㈤另原告主張附表編號4之侵權行為事實，雖提出如附表證據欄所示錄影檔以及翻拍照片，惟原告未特定具體時間，且依檔案名稱：112年10月間騎車接送3之內容，畫面中被告頭戴白色有花樣半罩式安全帽，穿著淺灰色連帽上衣，右肩背著白色肩背包，穿著短牛仔褲，穿中長白襪（襪上有一黑色符號）、穿著白色運動鞋。與檔案名稱：112年10月27日接送1、檔案名稱：112年10月27日接送2之穿著相同，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56至257頁），無法排除此部份侵權行為事實與附表編號3之侵權行為事實是否為同一日發生，況且，畫面中甲○○騎乘機車搭載被告，被告雙手向前垂放，被告未與甲○○有何親密肢體接觸，原告亦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被告二人有何肢體親密接觸之舉，則其此部分主張被告與甲○○有超越男女正常交往關係，已逾社會一般通念所能容忍範圍之行為部分，自難憑採。
　㈥至於原告主張附表編號5之侵權行為事實，雖提出如附表證據欄所示錄影檔以及翻拍照片，惟檔案名稱：112年11月7日共同至映辰物理治療所之內容顯示，畫面中之男子騎上機車退出騎樓，旁邊穿著短褲女子亦騎上機車，準備退出騎樓，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58至259頁），並無甲○○騎車搭載被告之畫面，原告亦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被告二人有何肢體親密接觸之舉，則其此部分主張被告與甲○○有超越男女正常交往關係，已逾社會一般通念所能容忍範圍之行為部分，自難以遽採。
　㈦從而，原告未能舉證證明被告於附表編號1至5所示各該時間、地點有逾越一般人通常社交份際，達足以危害其與甲○○圓滿婚姻生活之男女交往行為，依前引規定及說明，應駁回原告之請求。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及第195條第1、3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25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六、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周子宸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書　記　官　羅崔萍
附表
編號 發生時間  原告主張侵權行為態樣 證據 1 112年3月25日前某不詳時 被告於不詳地點與甲○○有性行為之事實。 原告與甲○○對話錄音、譯文（見本院卷第19至23頁）。 2 112年10月20日 甲○○與被告親暱外出至「劉老總涮牛肉麵」用餐。用餐完畢後甲○○騎乘機車搭載被告離開，在路上停等紅綠燈期間甲○○將右手放到被告右腿上游移，並向後躺到被告身上，停等紅綠燈結束後，被告即雙手環抱甲○○。 ①錄影檔之翻拍照片（見本院卷129至133頁）。 ②錄影檔（檔案名稱：112年10月20日共同外出用餐、檔案名稱：112年10月20日出遊摸腿）。 　　                                                                                             3 112年10月27日 甲○○騎乘機車接送被告下班返回其住所，從高雄市小港區至高雄市三民區，約12公里路程，甲○○非常熟悉上開路段，期間被告均將雙手倚靠於甲○○身體兩側。 ①錄影檔之翻拍照片（見本院卷135至137頁）。 ②錄影檔（檔案名稱：112年10月27日接送1、檔案名稱：112年10月27日接送2）。 4 112年10月間某日 甲○○騎車機車接送被告，被告所著鞋款，與甲○○同款。 ①錄影檔之翻拍照片（見本院卷139、143頁）。 ②錄影檔（檔案名稱：112年10月間騎車接送3）。 ③甲○○所著鞋子照片。 5 112年11月7日 甲○○騎乘機車搭載被告一同至映辰物理治療所治療。 ①錄影檔之翻拍照片（見本院卷141頁）。 ②錄影檔（檔案名稱：112年11月7日共同至映辰物理治療所）。 



